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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) 开列在委员会中已提出或将提出的建议，

指出已引起特别注意的各项建议；

(b) 审查在委员会中已提出或将提出的建议 ，

以期优先审议可能达成普遍协议的那些方面；

3. 溃特别委员会在其下届会议上发

(a) 继续进行关于各会员国对维持国际和平与

安全问题所提建议的工作，以期开列和审查这些建议；

(b) 审议会员国所提出的关千使联合国现行程

序合理化问题的建议，其后再审议其他题目下所提出

的任何建议；

4. 进一步请特别委员会参照它在和平解决争端

问题方面已经取得的进展，继续其关于这个问题的工

作，以便根据特别委员会按照大会第 33/94 号决议所

编制的清单，拟定并建议使该项工作适当完成的方法；

5. 请特别委员会注意到，只要对其工作结果具

有意义，就应尽力达成普遍协议；

6. 敦促特别委员会成员充分参加委员会的 J-．

作，以完成委托给委员会的任务；

7. 滇各国政府按照大会第 3499 <XXX) 号决议

的规定，提出意见和建议，或如认为有必要，对已提

出的意见和建议作最新的补充；

8. 请秘书长向特别委员会提供一切协助，

9. 请秘书长按照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

796 <VJI)号、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 第 992 (X) 

号和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2968 (XXVII) 号决

议的规定，尽快增订q联合国各机构惯例汇编沁

10. 请特别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

工作报告；

11 . 决定将题为“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
特别委员会的报告＂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

的临时议程。

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

笫－O五次全体会议

＠并参对第十节 B. 8, 第 34/432 号决定。

34/ 148.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

大会，

审议了东逍国关系委员会的报仵，＠

认为与各国轧联合国代表团的特权和豁免、代表

闭安全和代表团人员安个小关的各种问题，对各会员

国都十分币要，为它们所关切，而且也足东迫国的竹

要责任，

对最近发生的攻击常驻联合国代表团、危及其安

全及其人员生命的暴力行为，深裹关切 ，

l. 擅受东边 1司关系委员会在其报告第 42 段中

所作的各项建议；

2. 湟烈谴责攻击驻联合困代表团及其人员的暴

力行为，认为这种行为与这此代表团及其人员根据因

际法所享的地位足不相容的；

3. 高次促请东逍因立即采取打效措施，保证所

有各国常驻联合1司代表团及其人员充分安令：

,1. 决定按照大会一儿七 - .年十二 月十五 H 纶

2819 CXXVI) 号决议的规定，继续东道国关系委员会

的工作，以便更为经常地审查其职权范围内的所有1~

项，井请秘书长向委员会提供一切必要协助：

5. 决定将题为“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＂的项

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的临时议程。

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

笫一C)五次全休会议

34/149. 按照《联合国宪章“第一百零二
条登记和公布条约和国际协定

大会，

回顺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33/1 41A 和

B 号决议，

1. 对秘书长的报告＠ 褒示赞赏，并注意到其中

所载的资料；

@C大会il．．式记求，笱l :. I · 四 hli 会议，补编 "'26 另》 (A/

34/26) 。

@A/34/46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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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请秘书长继续努力，以使尽早消除日前｛1．登

记和公布条约和国际协定方面的积压；

3. 注意到为了更好地协调关于这个＇抇项的国标

行动，并在需要时对大会的«联合国宪店给一百岑二条

施行细则沁3 作出新的修改．秘书处已于一九七九年十

月九日将一份关于国际协定市项方面的活动的问题单

致送各国政府以及右干政府间组织：

,1. 希望到一九八0年．．月 十－ H, 即问题单

规定的 日期时，秘书处将收到足够的资料，从而可以

编写一份报告；

5. 决定将题为”按照«联合国宪祁江B一百零：

条登记和公布条约和国际协定”的项日列入大会第

十五届会议的临时议程。

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

笫－O五次全休会议

34/150. 国际经济法特别是有关新的国

大会 ，

际经济秩序的法律方面的原则

和规范的汇集和逐步发展

铭记着q联合国宪章》第十三条第一项子款，其中

要求大会发动研究，并作成建议， 以提倡国际法之逐

渐发展与编纂，

注童到 《宪章》在国际经济关系方面的有关规定，

特别是序言部分规定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

之民生，第一条第三项规定促成国际合作，以解决国

际间属千经济、社会、 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

＠大会笫 97(1)号决议通过，后纾勺~ 364 B(I V) 勺决议和

第 482 (V) 号决议修jF. «细则}个文见联令 1 14 : ($.约 iI 编>,

第 76 卷，绾 18 页。

题，第五十五条规定促进较高之生活程度．全民就

业、及经济与ti会进展，

回顺其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一日载有«计会进步

及发展农言门的第 2542 (XXIV) 号决议、 一九七0年

十月 勹十四日载有«关于各困依联合国宪浮建立友好

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宜言叶的第 2625(XXV) 号决

议和 一九七0 年十月二十四日载有«联合国纶二个发

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沺的第 2626(XXV)号决议，

又回顾 其一九七四年五月 一 日载有«建守新的国

际经济秩序官言门狙行动纲领M内第 3201 (S- VI ) 和

3202 <S - vr) 号决议、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载有

«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汽M的第 328l(XXIX)号决议

和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关千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

第 3362(S - Vil) 号决议，

考虑到«宪亲刀和上述各项决议和宜言 ， 以及联合

国系统内各机构和联合国主持下召开的各种会议就建

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所通过的其他决议和决定，均载

有国际经济法的原则和规范，指导若不同发展水平和

不同经济制度的国家间的经济关系，

1. 请秘书长同联合国训练研究所合作，并与联

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协调，研究国际经济法特别是

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法律方面的原则和规范的打

集和逐步发展的问题，以期适当时将这些原则和规范

载入一项或多项文书；

2. 请各会员国在一九八0年七月芒十一 日以前

提出它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；

3. 又请秘书长在题为“国际经济法特别是有关

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法律方面的原则和规范的汇集和

逐步发展”的项目下，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其初

步研究报告及其所收到的政府意见。

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

笫－O五次全体会议




